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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洗錢防制法案件（114年度執聲字第339

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戴志翰於本院一一三年度金簡上字第二六號刑事判決之緩刑宣告

撤銷。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戴志翰因犯洗錢防制法案

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

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刑3年，於1

13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至116年8月5日止。惟其於

緩刑期前即113年3月9日故意犯妨害秩序罪，經本院以113年

度簡字第40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前案緩刑期內之1

14年2月4日確定，迄今未逾6月。核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於緩刑期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

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

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

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

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

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定有明

文。再得否撤銷緩刑之宣告，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各款之要件外，另賦予法院決定撤銷與否之權限，亦即由

法院審核是否符合「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情

形，法院應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

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

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節，是否已使前案原為

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

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上開受刑人之戶籍地在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為

本院管轄區域無訛，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依前揭刑

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於法尚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本件受刑人前因犯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金簡

上字第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

刑3年，於113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自113年8月6日

至116年8月5日止（下稱前案），嗣受刑人於緩刑期前即113

年3月9日故意再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4

0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114年2月4日確定（下稱後

案），有上開2案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

是受刑人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

有期徒刑宣告確定之事實，堪予認定，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1款得撤銷緩刑宣告之要件。聲請人並於後案判決

確定後6月以內提出本件聲請，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2項之

規定亦相符合。

　㈢受刑人前所為違反洗錢防制法犯行，經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

所列各款事項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判處上述罪

刑，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附條件應支付損害賠償）確定。

詎受刑人復於前案判決緩刑期前，與被害人並無仇隙，竟受

友人之邀至臺南市中西區之串燒店內徒手毆打被害人，致被

害人受有嚴重傷勢，因而受後案刑之宣告。受刑人於緩刑期

前因故意再犯聚眾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

月確定（即上開後案），本院審酌受刑人後案所為危害社會

治安甚鉅，更侵犯人身安全，目無法紀，顯有惡性，法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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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仍有偏差，且恪遵法令之自我約制能力顯有不足，尚難期

待其於緩刑期間內守法自新，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

　㈣綜上，聲請人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撤銷

前案緩刑宣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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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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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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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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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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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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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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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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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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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洗錢防制法案件（114年度執聲字第339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戴志翰於本院一一三年度金簡上字第二六號刑事判決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戴志翰因犯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刑3年，於113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至116年8月5日止。惟其於緩刑期前即113年3月9日故意犯妨害秩序罪，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40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前案緩刑期內之114年2月4日確定，迄今未逾6月。核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於緩刑期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定有明文。再得否撤銷緩刑之宣告，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各款之要件外，另賦予法院決定撤銷與否之權限，亦即由法院審核是否符合「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情形，法院應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節，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上開受刑人之戶籍地在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為本院管轄區域無訛，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依前揭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於法尚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本件受刑人前因犯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刑3年，於113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自113年8月6日至116年8月5日止（下稱前案），嗣受刑人於緩刑期前即113年3月9日故意再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40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114年2月4日確定（下稱後案），有上開2案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是受刑人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確定之事實，堪予認定，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得撤銷緩刑宣告之要件。聲請人並於後案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提出本件聲請，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2項之規定亦相符合。
　㈢受刑人前所為違反洗錢防制法犯行，經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判處上述罪刑，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附條件應支付損害賠償）確定。詎受刑人復於前案判決緩刑期前，與被害人並無仇隙，竟受友人之邀至臺南市中西區之串燒店內徒手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嚴重傷勢，因而受後案刑之宣告。受刑人於緩刑期前因故意再犯聚眾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即上開後案），本院審酌受刑人後案所為危害社會治安甚鉅，更侵犯人身安全，目無法紀，顯有惡性，法治觀念仍有偏差，且恪遵法令之自我約制能力顯有不足，尚難期待其於緩刑期間內守法自新，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
　㈣綜上，聲請人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撤銷前案緩刑宣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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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洗錢防制法案件（114年度執聲字第339號
），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戴志翰於本院一一三年度金簡上字第二六號刑事判決之緩刑宣告
撤銷。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戴志翰因犯洗錢防制法案件
    ，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
    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刑3年，於113
    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至116年8月5日止。惟其於緩
    刑期前即113年3月9日故意犯妨害秩序罪，經本院以113年度
    簡字第40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前案緩刑期內之114
    年2月4日確定，迄今未逾6月。核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
    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於緩刑期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
    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
    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
    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
    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
    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
    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定有明文
    。再得否撤銷緩刑之宣告，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
    各款之要件外，另賦予法院決定撤銷與否之權限，亦即由法
    院審核是否符合「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
    執行刑罰之必要」。故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情形
    ，法院應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
    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
    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節，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
    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
    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上開受刑人之戶籍地在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為本院
    管轄區域無訛，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依前揭刑事訴
    訟法第476條之規定，於法尚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本件受刑人前因犯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金簡上
    字第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刑
    3年，於113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自113年8月6日至1
    16年8月5日止（下稱前案），嗣受刑人於緩刑期前即113年3
    月9日故意再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4030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114年2月4日確定（下稱後案）
    ，有上開2案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是受
    刑人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
    徒刑宣告確定之事實，堪予認定，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1款得撤銷緩刑宣告之要件。聲請人並於後案判決確定
    後6月以內提出本件聲請，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2項之規定
    亦相符合。
　㈢受刑人前所為違反洗錢防制法犯行，經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
    所列各款事項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判處上述罪刑
    ，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附條件應支付損害賠償）確定。詎
    受刑人復於前案判決緩刑期前，與被害人並無仇隙，竟受友
    人之邀至臺南市中西區之串燒店內徒手毆打被害人，致被害
    人受有嚴重傷勢，因而受後案刑之宣告。受刑人於緩刑期前
    因故意再犯聚眾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
    確定（即上開後案），本院審酌受刑人後案所為危害社會治
    安甚鉅，更侵犯人身安全，目無法紀，顯有惡性，法治觀念
    仍有偏差，且恪遵法令之自我約制能力顯有不足，尚難期待
    其於緩刑期間內守法自新，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
　㈣綜上，聲請人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撤銷前
    案緩刑宣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撤緩字第53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戴志翰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犯洗錢防制法案件（114年度執聲字第339號），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戴志翰於本院一一三年度金簡上字第二六號刑事判決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本件受刑人戴志翰因犯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5日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刑3年，於113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至116年8月5日止。惟其於緩刑期前即113年3月9日故意犯妨害秩序罪，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40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前案緩刑期內之114年2月4日確定，迄今未逾6月。核該受刑人所為，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所定得撤銷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規定聲請撤銷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於緩刑期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前項撤銷之聲請，於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為之，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緩刑之宣告應撤銷者，由受刑人所在地或其最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亦定有明文。再得否撤銷緩刑之宣告，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各款之要件外，另賦予法院決定撤銷與否之權限，亦即由法院審核是否符合「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故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情形，法院應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節，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上開受刑人之戶籍地在臺南市○區○○路000巷0弄0號，為本院管轄區域無訛，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依前揭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於法尚無違誤，合先敘明。 
　㈡本件受刑人前因犯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緩刑3年，於113年8月6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自113年8月6日至116年8月5日止（下稱前案），嗣受刑人於緩刑期前即113年3月9日故意再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40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於114年2月4日確定（下稱後案），有上開2案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是受刑人於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確定之事實，堪予認定，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得撤銷緩刑宣告之要件。聲請人並於後案判決確定後6月以內提出本件聲請，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2項之規定亦相符合。
　㈢受刑人前所為違反洗錢防制法犯行，經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以113年度金簡上字第26號判決判處上述罪刑，並諭知緩刑3年（緩刑附條件應支付損害賠償）確定。詎受刑人復於前案判決緩刑期前，與被害人並無仇隙，竟受友人之邀至臺南市中西區之串燒店內徒手毆打被害人，致被害人受有嚴重傷勢，因而受後案刑之宣告。受刑人於緩刑期前因故意再犯聚眾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即上開後案），本院審酌受刑人後案所為危害社會治安甚鉅，更侵犯人身安全，目無法紀，顯有惡性，法治觀念仍有偏差，且恪遵法令之自我約制能力顯有不足，尚難期待其於緩刑期間內守法自新，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必要。
　㈣綜上，聲請人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聲請撤銷前案緩刑宣告，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振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張儷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